
軍階及禮儀



軍階

晉升小隊長的隊員須符合下列條件：

於分隊有高出席率、品行良好、順從導師

及分隊、作其他隊員的良好榜樣、愛護分隊

隊員、不斷提升屬靈生命。



軍階

小隊長（Non-Commissioned Officer）可

分四個階段︰

準下士(前稱「一劃」)（Lance Corporal）
(L/CPL)

• 十三歲或以上或中一或以上

• 於分隊中級組服務滿一年

• 持有基督教教育一級及

• 步操章一級。



軍階

下士(前稱「二劃」)（Corporal）(CPL)

• 十四歲或以上或中二或以上

• 准下士年資一年或以上

• 完成基本小隊長訓練課程獲得合格者。



軍階

中士(前稱「三劃」)– Sergeants (Sgt.)

• 十五歲或以上或中三或以上

• 下士年資一年或以上

• 完成資深小隊長訓練課程獲得合格者。



軍階

上士(前稱「四劃」) - Staff Sergeants (S/Sgt.)

• 十七歲或以上，由分隊委任。

• 被委任之隊員只能服務至二十一歲，

中級組隊員資格亦同時被取消。



握手禮

• 當少年軍之成員 (不論導師或隊員)，握手
時以右手相握，尾指互相交叉，是基督少
年軍一套獨有的握手方式。此握手方式並
不區分穿著制服與否。

禮儀



領獎

• 當隊員領獎時，須先步操至導師前 (預留兩步
距離)，並向導師敬禮。

• 導師會敬禮回應，隊員則須保持敬禮姿勢，
直至導師放手才落手。

• 敬禮後，踏前一步，與導師握手並接過獎項。

• 將獎項握於左手，再與導師握手，踏後一步，
再向導師敬禮。

• 導師會敬禮回應，隊員亦須保持敬禮姿勢，
直至導師放手才落手。

禮儀



禮儀

頒獎程序



升旗及降旗

• 分隊旗幟代表整個分隊，在昇旗或降旗禮時，均須保
持嚴肅及尊重的態度。

禮儀

• 當旗昇起時，隊長或負責
導師會發出命令 –

General Salute，所有導
師及上士四員均須敬禮致
敬，保持敬禮姿勢，待隊
長或負責導師落手後。



進入禮堂或崇拜地點

• 進入禮堂或室內地方時，男導師及男隊員，
均可以脫帽；

• 女導師及女隊員須依舊戴帽；

• 崇拜時，獻詩時、祈禱及講道前後皆不應
鼓掌，更不應交頭接耳，保持肅靜。

禮儀



在分隊外遇見其他導師時

• 應由自己隊伍中，職級最高者，往前與對方隊伍職級最高者敬禮及握
手，並互通分隊隊名及姓名。

• 若自己分隊正前往會場及辦理報到手續時，事前應準備一份分隊成員
名單，交與在場負責人。

• 敬禮時雙方應面對面站立，相距約兩步。

• 在向導師稱呼時，永遠加上稱呼，男的加Sir；女的加MISS或MRS。
如李SIR、MISS李或MRS李。

• 如在互相敬禮時，應將手持衣服外套或其他物品，放在左手。

• 如在遇到其他分隊導師時，而其中一方沒有穿著整齊制服時，則毋須
敬禮，可用基督少年軍握手禮。

禮儀



在分隊或分隊以外的場合上，遇到基督少年軍旗或

其他旗幟升起時，你又是參加者

禮儀

• 如穿著制服應起立、
立正、面向升旗處、
敬禮。

• 如未穿著制服應起
立、立正、面向升
旗處便可。



在穿著制服時應

 牢記在你穿制服時，你的一舉一動，所作所為都要有著

基督少年軍的樣式。基督少年軍之公眾形象的好壞，亦

隨著你個人行為表現的差異而有改變。

 切勿吸煙，喝酒及當街購買或進食零食。

 不可在公眾地方，如巴士站、交通工具及街頭上高談闊

論，旁若無人。

 在公共交通工具上，應讓位與老、弱、傷、殘及婦孺，

如往外遠足或露營，所攜物品不應霸佔座位及阻礙通道。

禮儀


